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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清远市优化获得水电气网营商环境
联席办公室工作机制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（经促）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水

利局、城镇燃气主管部门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供电局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工作要

求，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推动广清营商环境一体化工作部

署，进一步强化政企资源共享，研究出台支持政策，服务区

域重点项目获得水电气网，落实行政审批改革。经研究，特

制定本工作机制（试行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建立资源有效整合、决策关口前移、需求快速响应，举

措联动更新的政企联席工作机制。进一步强化政企资源共

享，研究出台支持政策，服务区域重点项目获得水电气网，

落实行政审批改革，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获得水电气网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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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促进清远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组织架构

按照政企合署办公模式，以常设机构设置，在清远市人

民政府广清营商环境一体化工作专班内设置联席办公室。其

中，政府部门为属地发展改革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水利局、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，企业为属地供电、供水、燃气、通信

相关企业，联席办公室专项工作各方指定至少 1名专职联系

人，各级发展改革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水利局、城市管理

综合执法局、供电、供水、燃气、通信企业分管负责人和相

关专业人员按专业分工参与联席办公室相关工作，共同协调

处理出现的各项问题，持续优化获得水电气网营商环境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强化数据共享，加强政企联动。打造高效的政企

数据共享平台，通过与政府平台对接，实时获取政府招商、

土地出让、规划许可、建设项目审批等政务信息，提前获取

用户对“水电气网”的需求，提前建设管廊和管沟预埋，以

实现“供应能力始终适度超前于项目需求”，为“水电气网”

建设提速、降本、增效。

（二）深化运用清远市水电气网一站式平台，设置“水

电气网”联办窗口，在全市推行“水电气网”并行联办，深

化数据贡献，减少用户重复跑动次数。开展“水电气网”服

务企业实行进度联办监控、联合踏勘、设计、施工、验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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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“多件事一次办”，提高“水电气网”一次办的综合能力，

切实提升客户服务体验。

（三）建立道路挖掘计划提前共享机制。实施道路挖掘

年度计划和专项计划，对同一段道路挖掘施工予以归并。由

工程建设单位统一在信息平台中申报道路挖掘年度计划，城

市管理部门根据年度计划、道路现状及涉路施工需求编制年

度计划并公示，统筹安排集中施工。

（四）落实费用价格政策宣贯，全力提升价格透明度，

组织供电、供水、燃气、通信企业开展费用价格政策宣贯。

积极配合发改部门开展转供电加价检查工作，规范清理转供

电加价收费行为，进一步释放电价改革政策红利，让电价优

惠有效传导至终端客户。

（五）开展供水管网智能化建设，加强对供水管网进行

更新改造，加强对供水设施运行状态、水量、水质、水压等

实时监测，完善供水管网管理制度，建立健全供水管网漏损

控制长效机制。

（六）探索现代供电服务体系建设，助力构建新型电力

系统，指导督促用电客户常态做好用户供配电设施运维，切

实防范用户故障出门，主动为用户提供智慧运维、能源托管、

临电共享、绿色用能等全旅程绿色用能服务，推动电动汽车

充电桩/充电站等电能替代落地应用，实现“基础+增值”综

合能源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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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强化“水电气网”设施设备的保护，协调各部门、

各行业加强“水电气网”设施的保护工作，明确设施设备保

护范围，建立常态化联系，完善相关监管体系，切实提升供

应可靠性。

四、工作机制

成立清远市获得水电气网营商环境联席办公室，市联席

办公室设在清远市人民政府广清营商环境一体化工作专班，

负责统筹推进全市优化获得“水电气网”营商环境工作，定

期召开、参与政府组织的有关获得“水电气网”营商环境或

重点项目推进工作专题会议，深入了解营商环境工作开展情

况及协调解决工作难题，查找问题和不足，研究整改措施，

形成会议纪要、月通报机制，持续优化清远市获得“水电气

网”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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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清远供电局

2023 年 6 月 6 日

（市发展改革局联系人及电话：谢佳，3663733；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联系人及电话：李金劲，3530201；市水利局联系

人及电话：曾映雪，3689833；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联系人

及电话：蓝永忠，3396003；清远供电局联系人及电话：沈志

雄，3468356）

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
	

	

	

	

	



